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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公认原则，在持续经营前

提下，对如家酒店集团的部分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采用收益法进行了评估。我们

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执行评估业务，对其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作出

了公允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目的：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收购如家酒店集团

股权时识别出来的可辨认无形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为此目的，北京首旅酒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所涉及的如家酒店集团

的部分无形资产截止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委托人提供价值参考依

据。 

二、评估对象：如家酒店集团于评估基准日的部分无形资产，具体包括如家

酒店集团 PPA 评估中识别出来的租约价值、特许经营协议和商标。 

三、评估范围：如家酒店集团于评估基准日的部分无形资产，具体包括如家

酒店集团 PPA 评估中识别出来的租约价值、特许经营协议和商标。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六、评估方法：收益法。 

七、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采用收益法对委估的如

家酒店集团的可辨认无形资产进行评估，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经济型品牌 中高端品牌 合计 

商标 274,900.00 85,730.00 360,630.00 

特许协议 17,049.70 4,572.29 21,621.99 

有利租约 27,746.15 3,054.41 30,800.57 

不利租约 -17,449.86 -7,772.75 -25,222.61 

 

我们特别强调：本评估意见仅作为委托人拟进行减值测试之财务目的的价值

参考依据，而不能代表资产可实现交易价格的保证。 

本报告及其结论仅用于本报告设定的评估目的，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本评估报告使用的有效期限为 1 年，自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止。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和合理理解评

估结论，请报告使用者在征得评估报告所有者许可后，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

并请关注特别事项说明部分的内容。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6 日 

 

 

 

 



 


